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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宜的監禁條件與收容人尊嚴的尊重： 

歐洲人權法院相關裁判研究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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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在今天的歐洲法上，監所人權的核心議題已超越是否承認

收容人基本權利之爭論，進入到如何真實而有效地保護其人權

和尊嚴。其中有關監禁條件，是備受關注的一環。對此問題，

歐洲人權公約並沒有相關規定，但歐洲人權法院自行揭示人性

尊嚴之觀念，從公約第 3 條禁止酷刑之規定中，為收容人創設

出得宜監禁條件之權利。本文將先探討歐洲人權法院何以且如

何透過解釋而改寫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；再擇取適當裁判，分

析合乎尊嚴之監禁條件的各種判準和要求；最後綜觀歐洲保護

機制的特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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